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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

•香港的反歧視條例

•違法的歧視行為

•受保障特徵

•法律責任

•預防歧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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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
香港的反歧視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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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歧視條例

•《性別歧視條例》 – 1996

•《殘疾歧視條例》 – 1996

•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 – 1997

•《種族歧視條例》 – 2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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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的歧視行為

歧視

直接歧視

間接歧視

騷擾

性騷擾

殘疾/種族
騷擾

中傷

殘疾/種族
中傷

嚴重殘疾/
種族中傷

使人受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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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歧視

基於一個人的性別、婚姻狀況、懷孕、殘疾、家庭

崗位或種族而給予該人較差的對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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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接歧視

對所有人施加相同的條件或要求*

但結果相對地對以下人士產生不公平的影響：

男/女、懷孕女性、某一婚姻狀況人士

殘疾人士、有家庭崗位的人士、某一種族人士

*不能顯示施加該項條件是有理由支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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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保障特徵

性別歧視條例：性別 (男/女)，懷孕及 婚姻狀況 (已婚、未
婚、喪偶、分居、離婚)
殘疾歧視條例:殘疾
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：照顧「直系家庭成員」的責任

血緣關係
婚姻關係
姻親關係
有領養關係

種族歧視條例: 種族, 膚色, 世系, 民族 及人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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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殘疾歧視條例》：殘疾的定義

• 該人的身體或心智方面的機能的全部或局部喪失；

• 全部或局部失去其身體任何部分；

• 在其體內存在有機體而引致疾病；

• 在其體內存在可引致疾病的有機體；

• 該人的身體的任何部分的機能失常、畸形或毀損；

• 由於失調或機能失常引致該人的學習情況與無此失調或機能失常
情況的人的學習情況有所不同；或

• 影響任何人的思想過程、對現實情況的理解、情緒或判斷、或引
致行為紊亂的任何失調或疾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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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殘疾歧視條例》

•包括現在、過去及將來的殘疾

•歸於任何人的殘疾 (主觀地認為某人有殘疾，但實際上該
人並沒有被指稱的殘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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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聯繫
人士

配偶

在真正的
家庭基礎
上共同生
活的人

親屬

與該人有
業務、體
育或消閒

關係

照料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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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

照顧

直系家庭成員

的責任

「直系家庭成員」

•血緣

•婚姻

•領養

•姻親

家庭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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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族的
定義

種族

膚色

世系民族

人種

以下身份不屬於種族：

 原居村民

 永久居民、或享有香港

居留權或香港入境權、或

受任何逗留限制或條件所規

限、或獲准在香港入境或在

香港逗留

 在香港的居住年期

 國籍和公民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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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族–基於近親的種族歧視

「近親」
• 配偶
• 自己/配偶的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
• 自己/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
• 子女及其配偶 (包括非婚生、領養及繼子女)
• 孫、外孫及其配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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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例涵蓋範疇
「公共範圍」如：

•僱傭

•貨品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

•進入處所 (《殘疾歧視條例》)

•處所的處置或管理

•會社的活動

•教育

•政府的活動 ( 《種族歧視條例》不適用於部分政府職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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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傭範疇

於本港各公營及私營機構機構的僱傭關係(除非其
僱員完全或主要在香港以外地方工作)

全職、兼職或以任何合約形式的僱用

永久、臨時、書面、口頭合約的僱用

保障始於求職的階段，以至離職後追討在職期間
所遭受到的歧視或騷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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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貨品、服務及設施

不論服務收費與否，歧視顧客，即屬違法，行為
包括：

•拒絕提供／故意不提供貨品、服務及設施; 

•用較差的條款或條件提供貨品、服務及設施;

•不以一般情況態度提供貨品、服務及設施

•不論收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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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例外情況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

•真正的職業資格
•單性別敎育機構

《殘疾歧視條例》
•工作上的固有要求
•真正的職業資格
•不合情理的困難
•傳染病

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•真正的職業資格
•僱用海外擁有特殊技能、知識或經驗的人
•現行的本地及海外僱用條款
•在處所料理家務的招聘 18



性騷擾的定義

1. 對他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，或提出不
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；或就
他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

2. 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，而
該行徑造成對他人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
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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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觀測試
•A向B做出不受歡迎、涉及性的行為

客觀測試

•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，會預期
B感到受冒犯、侮辱或威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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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受歡迎的行徑

•主觀感受

•一般而言
•不受歡迎的
•對方主動作出的
•不會以相同的舉動作為回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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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性
的行徑

性方面
的要求

身體動
作

視覺上

口頭或
非口頭

的

公然明
顯、隱
晦間接

刻意或
不經意
的行為

一次或
經常性
的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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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人的測試

•客觀標準

•類似或相同情況下，從合理人角度看事件

•不考慮受定型觀念影響的所謂可接受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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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及所
有情況

事件的所
有記錄

事件發生
時整體環

境
權力關係

性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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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例子

 評論別人的身材

 談論自己或查問別人的性生活

 提出涉及性的要求–親吻/擁抱/性要求

 盯著或色迷迷的看著別人或其身體部位

 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，例如摩擦別人的身體

 侵犯空間 – 站立/坐得太近

 對別人的敏感部位進行特寫拍照

 向他人送贈有性意味的用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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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的例子

打出猥褻性電話

猥褻露體

性侵犯（非禮或強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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殘疾/種族騷擾

•身體上的、視覺的、口頭或非口頭的

•向該人作出不受歡迎、侮辱或令人反感的行為

•營造一個令該人感到在種族方面具有敵意的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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殘疾/種族騷擾

主觀測驗

•基於別人的殘疾 / 種族，做出令當
事人覺得有關行為不受歡迎

客觀測驗

•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，會預
期當事人感到受冒犯、侮辱或威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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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保障範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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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僱傭範疇

•教育範疇

•貨品、設施及服務提供



殘疾/種族中傷

在公開活動煽動對殘疾人士 /某種族人士的

•仇恨、

•強烈嘲諷 或

•嚴重鄙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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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殘疾/種族中傷

在公開活動

•威脅對殘疾人士 /某種族人士的身體或處所或財產加以損
害

•故意煽動其他人對殘疾人士/某種族人士的身體或處所或
財產加以損害

中傷行為屬刑事罪行， 一經定罪， 可被判處第六級罰款
及入獄兩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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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使人受害」的歧視

如某人採取下列行動，僱傭範疇中「使人受害」的歧視行為可能
出現：

• 投訴歧視者或他人作出歧視行為；

• 代表一名投訴遭歧視的人；

• 提供有關證據或資料；或

• 指稱某人的行為違反反歧視條例。

適用條例：
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、《殘疾歧視條例》、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及
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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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圖 VS 影響

是否違法是取決於該行為所帶來的影響 ，而不是
作出該行為者的意圖

即使並非故意，但也可能令他人蒙受損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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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
法律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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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責任

• 向他人作出作出訂明範疇中任何違法行為

• 指示、施壓、或明知而協助他人作出訂明範疇中
任何違法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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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主及主事人的轉承責任

•僱主責任

•僱員在受僱期間的違法行為

•不論僱主是否對有關行為知情或贊同

•除非僱主能提供証據顯示僱主已採取了合理切實可行的措

施，防止僱員在僱用中作出違法的歧視行為，方可免除責

任

•主事人責任

•授權的代理人所做的違法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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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主的免責抗辯:

合理地切實可行措施
訂定清晰的平等機會政策及立場

設立申訴渠道

定期為所有僱員舉辦防止歧視 /騷擾的培訓課程

定期向員工宣傳及講解平等機會政策

適當處理投訴

定期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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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
預防歧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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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相尊重及謹慎言
行；遇到疑似歧視
行為，應提出意見
或嘗試制止；保持

開明態度

認識學校的
員工守則

認識反歧視
條例

推動平等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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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被歧視/騷擾，應該怎麼辦？

向對方說不，指出他的行為不受歡迎應立即停止

把事件記錄下來，包括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證人及事發
情況等

告訴你信任的人

向學校或平機會要求協助或作出投訴

到區域法院提出民事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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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機會的投訴處程序

不成功

收到投訴

提早調停

終止調查 調停

成功

個案總結

調查

不成功

成功

申請其他協助

申訴期限

平機會 – 12 個月內

法院 – 24 個月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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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機會委員會
電話: 2511 8211 網址: www.eoc.org.hk

地址: 香港黃竹坑香葉道41號16樓

聲明
本課程所用的一切教材僅供參加者參考，並不代表法律意見。
如有任何查詢或需進一步資料，歡迎與平等機會委員會聯絡。

版權
本課程的版權©屬平等機會委員會所有。除根據版權條例（第
528章）獲准使用外，在未取得平等機會委員會書面批准前，
不得翻印任何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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